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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大永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省审计厅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的整改报告

云南省审计厅：

《云南省审计厅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云审调报﹝2021﹞62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已收悉，昭通市大永高速公路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永公司”）高度重视，及时组织各职

能处（办）对审计报告中提出的大永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排查、核实、讨论、研究和整改，现将相关整改情况报告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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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资金筹集方面发现的问题

（一）项目资本金未到位 3 537 000 000 元

整改情况：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我公司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主动与金融机构对接，截止目前资本金已到位 4 461 000

000 元，到位率 79.28%。其中社会资本 1 985 000 000 元，省交

通产业基金 421 000 000元，市级补助资金 153 000 000元，注册

资本金 60 000 000 元，特别国债 205 000 000元，项目专项债券

1 637 000 000元（2021年 6月至 9月，累计到位资金 4 039 000 000

元，其中一、二标段社会投资人注入社会资本 585 000 000 元，

成功发行项目专项债券 3 454 000 000 元）。详见：附件 1、2、3。

1、加强与省级相关部门对接，确保省级补助 579 000 000 元

尽快到位；

2、及时统筹，确保市级配套资金 347 000 000元及时到位；

3、加强与财政汇报，及时发行剩余项目专项债券，保障项

目建设。

二、概算执行方面发现的问题

（二）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超概算 87 741 820 元。

整改情况：经大永公司、永善县三办核实，目前大永高速征

地拆迁范围严格按照设计图进行，主要超概原因为，一是地面附

着物实际经济作物数大于初步设计数量、地类划定水田实际面积

大于初步设计面积；二是初步设计未包含房屋装饰装修及附属设

施费用和房屋按时拆迁奖励（地方政策）；三是初步设计未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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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设施迁改费；四是电力设施、通信设施实际迁改数量大于初

步设计数据（超概原因分析详见附件：4、5、6）。下一步大永

公司将及时对接县三办，严格按照《昭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转发昭通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安置指导意见的通知》

（昭政办发〔2016〕156号）（附件：7）、《永善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大永高速公路永善段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

办法的通知》（永政办发〔2018〕20 号）（附件：8）及设计图

确定的征地拆迁范围开展征迁工作，严格控制征地面积及建筑

物、构筑物，杜绝土地及资金浪费。加强土地性质及附着物认定

的监督工作，做到实事求是，既维护被征地拆迁群众合法利益，

又维护用企业自身合法权益，严格执行规定，从严控制投资概算。

三、财务会计方面发现的问题

（三）财务管理不规范，审核把关不严格。

整改情况：“无单价、数量、规格型号等审核报销结算支付

68 270 479.52 元”大永公司积极整改落实，已按要求将施工用电

中期计量资料作为附件另存备查，并在记账凭证后附另存附件清

单表；“无发票、无附单据数等应付款 25 937 430.93 元”已根据

后附原始凭证数量据实填写附单据数，发票将于工程结算时一并

开具作为凭证附件（详见附件：9、10）。下一步大永公司将严

格按照会计制度规范审核原始凭证，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

始凭证予以退回，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使用合规票据入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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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

（四）大永高速土建工程投资计量滞后。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承包人（中铁十九局和中铁建大桥局）对大永高速估算

土建工程投资 2 422 000 000元，已计量金额 1 267000 000元，

未及时向发包人（大永公司）申报土建工程投资计量 1 155 000

000 元。如，中铁十九局和中铁建大桥局变更土建工程投资计

量未及时申报，涉及金额约为 234 000 000 元，其中∶中铁十

九局负责建设的第三标段约为 24 000 000元;中铁建大桥局负责

建设的第四标段约为 210 000 000元。

整改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承包人（中铁十九局和中铁

建大桥局）对大永高速估算土建工程投资 3085 000 000 元（其

中：中铁十九局 1 385 000 000 元，中铁建大桥局 1 700 000 000

元），已确认计量金额 2 677 656 168元（其中：中铁十九局 1 194

411 534 元，中铁建大桥局 1 483 244 634 元），已计量金额占估

算投资的 87%。上报待确认计量金额 167 383 791 元（其中中铁

十九局 115 562 106 元，中铁建大桥局 51 821 685 元）。具备计

量条件 239 960 041 元（其中中铁十九局 75 026 360 元，中铁建

大桥局 164 933 681 元），承包人正在编制计量资料。

目前大永高速计量工作严格按照合同协议相关要求及时正

常开展，能满足项目建设进度需求（详见附件：11、12、13）。

大永公司将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报送计量资料及工程变更资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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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及时组织人员及时确认投资计

量。

（五）大永高速项目建设推进缓慢。大永高速作为云南省“十

三五”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计划全线开工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0 年 10月，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第一、第二标段相继停工，分别完成工程量占合同

的 0.85%、1.97%。截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两个标段尚未正式

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和合作承包建设合同。

整改情况：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第一、二标段增资扩股

协议和合作承包建设合同已签订完成（详见附件 14、15、16、1

7）。目前，两个标段临建已基本完成，正开展主线施工。大永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按照总体工期目标和动态年、季、

月、旬施工生产计划，在保障人、机、料上下功夫，抢抓重点工

程及控制性工程，保一般工程，快速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十四

五”期间全面完成大永高速建设任务。计划于 2022 年底第三、

四标段具备通车条件，2024 年 7 月第一标段具备交工验收条件，

2024 年 6 月底第二标段具备交工验收条件，2025 年底前，全线

建成通车（施工保障措施及施工计划时间节点详见附件：18、1

9）。

（六）昭通高速调剂使用大永高速项目建设资金2 276 000

000 元。

整改情况：昭通高速和大永公司严格按照《交通基本建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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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使用管理资金，昭通高速在保障昭

通市其他在建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积极筹措资金，逐步将调剂使

用资金划拨大永公司，截止目前已划拨给大永公司 2 亿元（详见

附件 20）。昭通市人民政府将督促昭通高速尽快筹集资金归还

大永公司。

（七）大关县人民政府和永善县人民政府承担征地拆迁资金

未拨付，涉及资金 164 805 200 元。

整改情况：积极督促大关、永善县人民政府加快资金筹措力

度，及时拨付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分担资金。但近年两县政府集中

全县人力、物力、财力向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县城建设、产业

培育等项目倾斜，财政十分困难。按照昭政办发〔2018〕67 号

（关于印发昭通市市县区政府共同承担地方高速公路建设征地

拆迁费用方案的通知）及《昭通市地方高速公路建设——大永高

速公路项目征地拆迁费用承担协议书》的规定，两县难以按期拨

付相应资金。

下一步大永公司将积极向两县政府进行申请并完善相关手

续，按程序兑付征地拆迁资金，确保征地拆迁资金能够及时到位，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八）5 家劳务公司使用 298 张银行卡代取农民工工资 6 1

55 907 元。

昭通市交通运输局、昭通市劳动监察支队、永善县劳动监察

大队成立大永高速公路农民工工资问题调查核实专项工作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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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3 日对《大永高速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云南省审计厅专项审计调查报告〔2021〕62号）所反映 A3、

A4 标存在农民工工资问题施工点劳务公司存档资料，现场询问

有关情况等方式查找问题存在原因。

经调查核实，大永高速第三标段 5 家劳务公司使用 346 张银

行卡代取农民工工资 6 155 907 元。昭通市交通运输局根据调查

形成调查报告，召开专题会议及时反馈调查核实情况，并对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作出工作安排。永善县劳动监察大队依据事实判

定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违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并现场出具《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永人社劳监令字

〔2021〕24 号），责令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在 7 个工作日

内提供情况说明，并提供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行监督管理的台

账，以及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代发农民工工资的凭证（附件：21、

22、23）。

整改落实情况：1.涉及的 346张银行卡，其中 179 张劳务公

司已退还持卡人本人，167张因联系不上持卡人本人，暂封存在

中铁十九局大永高速 A3 标项目经理部；2.5 家劳务公司通过非

本人持有工资卡给实际在场无卡人员代发工资均已发放到位，无

欠薪情况（附件：24）；3.项目部针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出现

的问题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成立专项整改小组对相关问题进行

自查整改，强化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人及劳资专管员配置，加强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教育培训。今后项目部将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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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农民工工资支付及监管管理制度，健全问责制度，进一步压实

管理、监督、处置等主体责任，规范保障并按要求认真落实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

（九）9 家劳务公司 565 人次非本人签字领取农民工工资 2

793 842 元。

昭通市交通运输局、昭通市劳动监察支队、永善县劳动监察

大队成立大永高速公路农民工工资问题调查核实专项工作组于

2021 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3 日对《大永高速专项审计调查报告》

（云南省审计厅专项审计调查报告〔2021〕62号）所反映 A3、

A4 标存在农民工工资问题施工点劳务公司存档资料，现场询问

有关情况等方式查找问题存在原因。同时，在大永高速公路建设

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及时反馈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核实，大永高速第四标段 9 家劳务公司涉及 182 人

565 人/次非本人签字领取农民工工资 2 793 842 元。昭通市交通

运输局根据调查形成调查报告，召开专题会议及时反馈调查核实

情况，并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作出工作安排。永善县劳动监察

大队依据事实，判定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违反《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现场出具《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

定书》（永人社劳监令字〔2021〕24 号），责令中国铁建大桥

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在 7 个工作日内提供情况说明，并提供经农

民工本人签字的工资台账（附件：21、22、25）。

整改落实情况：1.项目部成立专项工作组，对 9 家劳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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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排查，并安排专人对期间农民工及工资发放金额逐一联系核

对，已核实 565 名农民工已全额领取工资，无欠薪情况（附件：

26）。2.认真反思，高度重视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完善农民工

工资支付及监管管理制度，健全问责制度，进一步压实管理、监

督、处置等主体责任，规范保障并按要求认真落实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

昭通市大永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一）项目资本金未到位3 537 000 000元
	    2、及时统筹，确保市级配套资金347 000 000元及时到位；
	（三）财务管理不规范，审核把关不严格。
	（四）大永高速土建工程投资计量滞后。截至 2021年5月31日，承包人（中铁十九局和中铁建大桥局）对
	（六）昭通高速调剂使用大永高速项目建设资金2 276 000 000元。
	整改情况：昭通高速和大永公司严格按照《交通基本建设资金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使用管理资金，昭通高速
	（七）大关县人民政府和永善县人民政府承担征地拆迁资金未拨付，涉及资金164 805 200元。
	（八）5家劳务公司使用298张银行卡代取农民工工资6 155 907元。
	    整改落实情况：1.涉及的346张银行卡，其中179张劳务公司已退还持卡人本人，167张因联系
	（九）9家劳务公司565人次非本人签字领取农民工工资2 793 842元。

